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麦盖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决定书

喀麦市监处罚〔2025〕183 号

当事人：麦盖提县刀郎加油站有限公司

统一社会代码：91653127MADMAWTY5J

法定代表人：阿**

身份证号码：653127888888880982

授权人（承包方负责人）：薛*

身份证号码：350127********257X

2025 年 8 月 18 日下午，麦盖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

人员到“麦盖提县刀郎加油站有限公司”进行检查（因法定

代表人阿**不在现场，该加油站负责人薛**配合检查），执

法人员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证，说明来意后，对该加油站燃油

加油机进行检查。经查发现，型号为 1CJSK50H2242Q、出厂

编号为 2377102 的燃油加油机的 4 号加油枪的麦县质监 178

号铅（签）封被改动，铅封上面的铅封号都被压得无法识别，

当事人涉嫌破坏计量器具及其铅封，擅自改动、拆装燃油加

油机。

经查实，当事人于 2023 年 5 月开始承包“麦盖提县刀

郎加油站有限公司”，主要负责该加油站的管理工作，执法

人员在该加油站加油机检定、检查中发现的型号为

1CJSK50H2242Q、出厂编号为 2377102 的燃油加油机的 4 号

加油枪，因主板出现故障，数据不清楚，无法加油，所以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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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 年 2 月 19 日邀请加油机的厂家技术人员到该加油站更

换主板，改动了铅封，当时向麦盖提县市监局质计股的麦**

打过 2 次电话，无人接听，由于着急，当事人就让技术人员

先打开铅封，更换主板后再次安装铅封。虽然当事人擅自改

动了铅封，可没有调整加油量，未发现计量作弊行为，未产

生非法所得，但当事人破坏计量器具及其铅封，擅自改动、

拆装燃油加油机行为的违法事实成立。
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
1、当事人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 ，证明当事人已具备合

法的经营资格。

2、负责人阿**身份证复印件一份，证明其经营者的合

法身份；

3、授权委托书和被授权人（承包方负责人）身份证复

印件各一份，证明其被委托人的合法身份及代理事项；

4、承包合同复印件一份，证明其加油站和承包方之间

的协议内容。

5、对当事人制作的《现场笔录》和《询问笔录》各一

份，证明当事人破坏计量器具及其铅封，擅自改动、拆装燃

油加油机行为的事实及过程；

6、现场照片，证明当事人经营场所确实存在破坏计量

器具及其铅封，擅自改动、拆装燃油加油机行为的现场情况。

行政处罚告知情况，当事人陈述、申辩、听证意见，

复核以及采纳情况和理由：

2025 年 11 月 5 日本局向当事人送达了《行政处罚告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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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》（喀麦市监罚告〔2025〕183 号），当事人在法定期限

内未提交陈述申辩。

违法行为性质及定性、处罚依据：我局执法人员认为当

事人的上述行为，违反了《加油站计量监督管理办法》第五条第

（七）“加油站经营者应当遵守以下规定：（七）不得使用

未经检定、超过检定周期或者经检定不合格的计量器具；不

得破坏计量器具及其铅（签）封，不得擅自改动、拆装燃油

加油机，不得使用未经批准而改动的燃油加油机，不得弄虚

作假。”的规定，构成破坏计量器具及其铅封，擅自改动、

拆装燃油加油机的违法行为。

自由裁量的事实和理由：虽然案发后，当事人能够积极

配合我局执法人员调查取证，立刻停止违法行为，此次检查

中未发现该加油站存在计量作弊行为，没有对消费者造成损

失，但其破坏计量器具及其铅封的行为违反了计量监管相关

法律，破坏了市场计量秩序，轻微损害了消费者对加油站计

量准去性的信任。依据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规范市

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》、《新疆维吾尔自

治区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

规定》第二十一条“违法行为人不具备不予行政处罚、减轻、

从轻或者从重行政处罚情形的，应当给予一般行政处罚。”

之规定，依据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，拟给予当事人一般

的行政处罚。

依据《加油站计量监督管理办法》第九条第（三）项“加

油站经营者违反本办法有关规定，应当按以下规定进行处



4

罚：（三）违反本办法第五条第（七）项规定，...破坏计

量器具及其铅（签）封，擅自改动、拆装燃油加油机，使用

未经批准而改动的燃油加油机，以及弄虚作假、给消费者造

成损失的，责令其赔偿损失，并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

法实施细则》有关规定予以处罚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

事责任”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》第四十六条

“使用不合格计量器具或者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和伪造数

据，给国家和消费者造成损失的，责令其赔偿损失，没收计

量器具和全部违法所得，可并处2000元以下的罚款。”的规

定，对当事人的上述违法行为，决定处罚如下：

处以1000元的行政处罚。

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：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

政处罚法》第六十七条第三款规定，您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

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将罚款缴纳至中国工商银行股份

有限公司麦盖提县支行（户名：麦盖提县财政局国库股，账

号：3012348029200018027）。逾期不缴纳罚款的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条第(一)项和第（四）

项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四十五条的规定，每

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，加处罚款的数额不得超

出罚款的数额，同时本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救济途径和期限：如对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不服，可以自

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，向麦盖提县人民政

府申请行政复议；或者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

月内，依法向麦盖提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行政复议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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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行政诉讼期间，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。

麦盖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（印 章）

2025年11月14日

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）

本文书一式三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，一份办案机构存档。


